
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

现将《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五批省级绿

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闽工信函节能〔2022〕383号）

转发给你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市）区工信局对企业（单位）申报材料开展初

审，经审查符合要求的，于9月5日（星期一）前将推荐文件、

推荐汇总表（详见附件2）、企业申报材料（纸质材料一式四份，

并随附可编辑的3M以内电子版材料）报送我局能源处。

二、此次申报范围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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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其中获得国家和省级循环化改造资金支持的园区均应

开展绿色园区创建工作。各县（市）区要强化宣传指导，加强

对前四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的监督管理，对不再符合绿

色制造评价要求的企业（单位），及时向我局报送有关情况。

专此

附件：1.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五批省级

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闽工信函节能

〔2022〕383号）

2.县（市）区第五批绿色制造体系目录推荐申报

汇总表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8 月 11日



附件2

县（市）区第五批绿色制造体系目录推荐申报汇总表

推荐单位：（县（市）区工信局，盖章） 时间：2022年 月 日

序号申报单位名称县域行业推荐类型申报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组长联系电话申报单位自评分 第三方评价得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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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11日


